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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8.05.2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條 專利權之維護
與讓與 

一、 承辦單位應定期

或不定期盤點本校

獲證五年以上之專

利，並徵詢發明人之

維護意願，若發明人

提出專利終止維護

需求時，承辦單位應

進一步評估該專利

之維護價值，其評估

程序由承辦單位依

「國立清華大學研

發成果管理作業要

點」之規定辦理。 

二、(以下略) 

第十條 專利權之維護
與讓與 

一、 本校所有之專利

權，承辦單位應於領

證公告後第五年起於

各專利權有效期間

內，定期或不定期評

估繼續維護之必要

性，其評估程序由承

辦單位依「國立清華

大學研發成果管理作

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以下略) 

依 107 年 11 月 12 日科技

部研發成果管理機制查核

輔導意見辦理，將本校專

利終止維護之實際作業流

程，修正於本校研發成果

管理辦法中。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
權益分配 

一、(略) 

二、(略) 

三、該技術移轉或授權
之研發成果，若為受政
府機關之補助、委託或
出資而進行研究計畫所
獲得之研發成果者，應
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或其他法令規定之
比例繳交權益收入予資
助機關。若本校自前述
政府機關取得上繳比例
減免之資格時，則依政
府機關核定之內容辦
理。 

四、(以下略)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
權益分配 

一、(略) 

二、(略) 

三、該技術移轉或授權之
研發成果，若為受政府機
關之補助、委託或出資而
進行研究計畫所獲得之
研發成果者，應依「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或其他
法令規定之比例繳交權
益收入予資助機關。 

四、(以下略) 

學校預計向科技部申請｢

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收入

上繳減免｣計畫，未來可能

會有研發成果運用收益上

繳科技部時，比例經科技

部減低或免除之情形，故

修訂辦法增加彈性。 

 


